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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昇為民服務之效率，妥善處理人民

陳情案件，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人民陳情案件（含性別平等案件），係指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

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行政權益之維護、本館資訊、展

品、出版品、文物捐贈及相關專業資訊查詢等，向本館提出具體之陳情案

件。 

三、人民陳情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1. 書面包含郵件、傳真、網路服務信箱、民眾意見陳情表（格式如附件

一）等。 

2. 言詞包含電話、現場反應、值班日誌、志工座談會等。 

3. 本館得視案情需要，與陳情人面談或派員實地調查處理。 

四、本館回復人民陳情案件，應本合法、合理、迅速、確實為原則，以簡明、

親切、同理心之文字用語答復陳情人。 

五、本館陳情案件之編號、分類、分送、彙整、回復等相關作業，由秘書室專

人負責，依據陳情內容收辦公文後，會辦各相關組室處理。 

六、本館民眾陳情案件處理作業期程，依下列陳情類別處理，處理期限不得超

過三十個工作日。 

1. 簡易或緊急事項：即時回復。 

2. 一般建議事項：六個工作日內回復。 

3. 複雜或跨組室事項：如無法於六個工作日內回復，應先行回復陳情人

辦理情形，並持續追蹤進度，於綜整意見後回復。 

七、本館為瞭解陳情人對於本館回復之滿意度，以電子郵件回復時，得請陳情

人填復「意見回應滿意度調查表」（格式如附件二、三）。 

八、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包含陳情人及案件關係人等之個人資料，本館

依相關保密規定辦理。 

九、本館受理人民陳情案件，除結案歸檔之外，應將陳情案件數量、陳情類別

及處理結果等，加以統計分析，作為本館未來提升服務品質之參考依據。 

十、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處理： 

1. 無具體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 

2. 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復後，而仍一再陳情者。 

3. 非主管陳情內容之機關，接獲同一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分向各機關陳情

者。 


